
[bookmark: _GoBack]《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关于
调整出口专用税收票证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提高税收票证管理工作质效，进一步便利纳税人税收票证使用，河北省税务局起草了《关于调整出口专用税收票证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告》），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公告》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出口专用税收票证是由税务机关开具，专门用于纳税人缴纳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消费税或者证明该纳税人再销售给其他出口企业的货物已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纸质税收票证，包括《税收缴款书（出口货物劳务专用）》和《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印刷制式出口专用税收票证作为法定凭证，具有直观可靠、防伪性好等优势，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管理体系。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印刷制式票证的弊端日益凸显：信息传递滞后、开具流转效率低、印制仓储成本高，难以满足当下涉税业务高效便捷办理的需求。非印刷制式出口专用票证凭借其便捷、安全、环保、共享等优势，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出口专用税收票证不再使用印刷制式票证，相应票证通过税收征管系统直接输出打印；纳税人亦可自行通过电子税务局下载、打印出口专用税收票证。
三、《公告》的实施时间？
《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